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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海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 102 學年度第學 1 期第 2 次院務會議紀錄 

 

壹、時  間：102 年 11 月 19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 10 分 

貳、地    點：人文社會科學院會議室（BOH 206） 

叁、主  席：黃院長麗生     紀錄：陽瑞芝助教 

肆、出席人員：如附簽到表 

伍、主席報告： 

一、擬成立海洋人文社會學士班，規劃書刻於研擬撰寫中。 

二、各單位課程評鑑，請參酌所屬及院務發展計畫書撰寫，以符合院、所之發展規劃。 

三、國際處本院及各系所共同辦理 2014 夏令營，相關資料已由業管單位電子郵件寄送各

系所，請各單位酌參辦理。 

陸、前次會議執行情形報告： 

一、本院院務會議設置辦法修正第二條推選代表一節，原會議通過修正內容為「由本院

各單位專任教師每五人推選一人（教育研究所、師資培育中心合併計算），商數四

捨五入」，有關「商數四捨五入」仍有不同字義解讀空間，於不違反修法意旨修正

為「商數小數點第一位」，現提本會追認核備。 

決議：同意核備。 

二、本院院務會議設置辦法、教學優良教師遴選作業要點修正部分條文，業經 102 年 10

月 9 日海文院字第 1020017053 號令發布。 

三、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教師升等辦法、教師評鑑小組設置辦法、新聘教師

實施辦法、博士學位考試資格及考試委員資格審查委員會設置辦法業經 102 年 11 月

11 日海文院字第 1020019534 號令發布。 

 

柒、提案討論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育研究所 

案由：有關本所所長遴選規則修正案，提請審議。 

說明： 

一、修正條文經本所 102 年 3 月 8 日 101 學年度第 9 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附件一】。 

二、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現行條文及修正條文【附件 1】。 

決議：依本會修改意見修正後提下一次會議審議。 

 

 

捌、臨時提案： 

提案一：         提案單位：海洋文化研究所 

案由：為加強本院安全管理相關措施，提請討論。 

說明： 

一、本所 102 年 10 月 17 日召開 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所務會議提案通過，請院召開

相關會議，加強本院安全管理。 

二、日前本所林谷蓉老師研究室（BOH518）遭竊，造成財產損失。為免類似事件再度發

生，威脅到本院教職員工人身與財產安全，建請加強本院安全管制措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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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教育研究所所長遴選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修正說明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人文社會

科學院教育研究所所長遴選

辦法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教育研究

所所長遴選規則 

依本校教學研究單位主管遴聘要

點第十二點規定及行政會議審議

其他系所主管遴選辦法意見，修

正法規名稱。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國立臺

灣海洋大學組織規程第

十七條之一及教學研究

單位主管遴選要點第十

二點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教育研究所（下稱本

所），依本校教學研究單

位主管遴選要點第三條

之規定，訂定本規則。

本校教學研究單位主管遴聘要點

第十二點規定及參考人社院長遴

選辦法修正。 

第二條 本所應於所長任期

屆滿前六個月內或因故

出缺後二個月內組成遴

選委員會，辦理所長遴

選。 

第八條 所長改選應於任滿

前 3 個月辦理遴選。所

長於任期內離職時應於

當月辦理遴選。 

1.條次調整。 

2.依本校教學研究單位主管遴聘

要點第八點之（二）規定修正。

 

第三條 遴選委員會之組成

如下: 

一、人文社會科學院院

長為主任委員。 

二、所務會議推舉校內

外委員六名。 

三、已受推選為所長候

選人者，不得為遴

選委員。 

四、教授級委員不得少

於二分之一。教授

人數不足者，由遴

選委員會主任委員

加聘校內外在職教

授擔任遴選委員。 

第四條 遴選委員會委員 7

至 9 人（教授至少 5

人），由本所所務會議推

舉之，並由本所所屬學

院院長（或院級首長）

為主任委員。已受推選

為所長候選人者，不得

為遴選委員。 

1.條次調整並作文字修正。 

2.依本校教學研究單位主管遴聘

要點第八點之（三）規定「教授

人數不足者，由遴選委員會主任

委員加聘校內外在職教授擔任

遴選委員」規定增列。 

第四條 所長候選人之資格

及推選方式如下： 

一、候選人應具備本所

專任或校内合聘副

教授以上資格，並

具學術成就、服務

熱誠與高尚品德。

第二條 所長候選人以具有

本所專任副教授以上資

格，並具學術成就、服

務熱忱與高尚品德。 

1.將原條文第二條及第三條合併

為第四條。 

2.配合本校教學研究單位主管遴

聘要點第八點之(一)規定，修

正所長候選人資格，及增列校

內合聘教師須經主聘單位同意

之內容。 

第三條 所長候選人推選方

法，由本所所務會議投

票推選 2至 3 位候選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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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校内合聘教師須

經主聘單位同意。 

二、推選方式： 

（一）由本所所務會議

投票推選二至三位

候選人，送交遴選

委員會。 

（二）遴選委員會亦得

主動推薦符合資格

之適當人選參與遴

選。 

人，送交遴選委員會，

並由遴選委員會投票推

選前 2名報請校長擇聘

之。 

3.依前揭要點第八點之(四)規

定，增列遴選委員會可主動推

選候選人。 

4.原條文第三條後段移列第五條

第 1項第 6款。 

第五條 遴選委員會遴選所
長行使同意權方式如下： 
一、出席人數需為遴選

委員總人數三分之
二以上。 

二、以無記名方式對每
位候選人行使同意
權。 

三、遴選委員必須親自
出席，不得代理。 

四、遴選委員會依遴選
結果推薦最高得票
數之二至三人，送
請學院院長轉請校
長擇聘之。 

第五條 遴選委員會選任所
長投票方式 
一、出席人數需為選舉

人總人數三分之二
以上。 

二、以無記名投票圈選
之。 

三、選舉時選舉人必須
親自出席，不得代
理。 

四、每張選票圈選一名
被選舉人。 

五、得票相同足以影響
推薦人選資格，得
再就得票相同者重
新投票選舉之。 

六、報請校長擇聘之被
選舉人時，應檢附
投票結果。 

1.文字修正。 
2.依院主管會議建議將將投票修

改為行使同意權方式辦理及刪
除原條文第五款內容。 

3.惟送請學院院長轉請校長擇聘
人數，仍維持本校教學研究單
位主管遴聘要點第八點之(五)
規定(二至三人)。 

第六條 監選由選舉人推選

唱票及監票各為一名。 

第六條 監選由選舉人推選

唱票及監票各為 2名。

刪除 

第六條 所長任期三年，連選

得連任一次。 

如現任所長有續任意

願，須於任期屆滿前八個

月內提出續任申請，召開

所務會議，由所務會議互

推產生主席，決議續任相

關時程及作業，由本所專

任教師三分之二以上進

第七條 所長任期 3 年，連

選得連任 1 次。 

1. 文字修正 

2. 依院主管會議建議及本校教學

研究單位主管遴聘要點第十點

規定，增列所長續任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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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意見表達，達半數（含）

以上同意者為通過，報請

校長續聘之。續任程序應

於所長任期屆滿六個月

前完成。 

第七條 所長因重大事由經

本所專任教師（含合聘

教師）三分之二連署提

案，並經所務會議應出

席人數三分之二之決

議，得由學院院長陳報

校長於任期屆滿前免除

其職務。 

 依本校教學研究單位主管遴聘要

點第十一點規定，增列所長解聘

程序。 

第八條 本辦法經所務會

議、院務會議及行政會

議通過後發布施行 

第九條 本規則經所務會議

通過後，報請院級首長

及校長同意後施行。 

1.條次調整。 

2.依本校教學研究單位主管遴聘

要點第十二點規定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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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行辦法】 

國立台灣海洋大學教育研究所所長遴選規則 

93 年 4 月 28 日所務會議通過 

93 年 4 月 28 日報共同科及校長同意施行 

95 年 3 月 31 日所務會議通過修訂第 3、7 條 

95 年 4 月 12 日院長及校長同意修正 

96 年 3 月 2 日所務會議通過修訂第 2 條 

96 年 4 月 11 日院長及校同意修正 

 

第一條 國立台灣海洋大學教育研究所（下稱本所），依本校教學研究單位主管遴選要

點第三條之規定，訂定本規則。 

第二條 所長候選人以具有本所專任副教授以上資格，並具學術成就、服務熱忱與高尚

品德。 

第三條 所長候選人推選方法，由本所所務會議投票推選 2 至 3 位候選人，送交遴選委

員會，並由遴選委員會投票推選前 2 名報請校長擇聘之。 

第四條 遴選委員會委員 7 至 9 人（教授至少 5 人），由本所所務會議推舉之，並由本

所所屬學院院長（或院級首長）為主任委員。已受推選為所長候選人者，不得

為遴選委員。 

第五條 遴選委員會選任所長投票方式 

一、出席人數需為選舉人總人數三分之二以上。 

二、以無記名投票圈選之。 

三、選舉時選舉人必須親自出席，不得代理。 

四、每張選票圈選 1 名被選舉人。 

五、得票相同足以影響推薦人選資格，得再就得票相同者重新投票選舉之。 

六、報請校長擇聘之被選舉人時，應檢附投票結果。 

第六條 監選由選舉人推選唱票及監票各為 2 名。 

第七條 所長任期 3 年，連選得連任 1 次。 

第八條 所長改選應於任滿前 3 個月辦理遴選。所長於任期內離職時應於當月辦理遴選。 

第九條 本規則經所務會議通過後，報請院級首長及校長同意後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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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草案】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教育研究所所長遴選辦法 

93 年 4月 28 日所務會議通過 

93 年 4 月 28 日報共同科及校長同意施行 

95 年 3 月 31 日所務會議通過修訂第 3、7條 

95 年 4 月 12 日院長及校長同意修正 

96 年 3 月 2日所務會議通過修訂第 2條 

96 年 4 月 11 日院長及校同意修正 

101 年 8月 3日所務會議通過修正全文 

102 年 3月 8日 101 學年度第 9次所務會議通過修正全文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組織規程第十七條之一及教學研究單位主管遴

選要點第十二點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所應於所長任期屆滿前六個月內或因故出缺後二個月內組成遴選委員會，辦

理所長遴選。 

第三條 遴選委員會之組成如下: 

一、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為主任委員。 

二、所務會議推舉校內外委員六名。 

三、已受推選為所長候選人者，不得為遴選委員。 

四、教授級委員不得少於二分之一。教授人數不足者，由遴選委員會主任委員加聘

校內外在職教授擔任遴選委員。 

第四條 所長候選人之資格及推選方式如下： 

一、候選人應具備本所專任或校内合聘副教授以上資格，並具學術成就、服務熱誠

與高尚品德。但校内合聘教師須經主聘單位同意。 

二、推選方式： 

（一）由本所所務會議投票推選二至三位候選人，送交遴選委員會。 

（二）遴選委員會亦得主動推薦符合資格之適當人選參與遴選。 

第五條 遴選委員會遴選所長行使同意權方式如下： 
一、出席人數需為遴選委員總人數三分之二以上。 
二、以無記名方式對每位候選人行使同意權。 
三、遴選委員必須親自出席，不得代理。 
四、遴選委員會依遴選結果推薦最高得票數之二至三人，送請學院院長轉請校長擇

聘之。 

第六條 所長任期三年，連選得連任一次。 

如現任所長有續任意願，須於任期屆滿前八個月內提出續任申請，召開所務會議，
由所務會議互推產生主席，決議續任相關時程及作業，由本所專任教師三分之二以
上進行意見表達，達半數（含）以上同意者為通過，報請校長續聘之。續任程序應
於所長任期屆滿六個月前完成。 

第七條 所長因重大事由經本所專任教師（含合聘教師）三分之二連署提案，並經所務

會議應出席人數三分之二之決議，得由學院院長陳報校長於任期屆滿前免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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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 

第八條 本辦法經所務會議、院務會議及行政會議通過後發布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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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系    所 海 洋 文 化 研 究 所 碩 士 班 

報考資格 

一、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或獨立學院或教育部認可之國

外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得有學士學位者。 

二、以同等學力資格報考者，依部頒規定辦理。(請參閱附

錄一) 

組    別 不分組 

系所代碼 9C00 

考 
試 
科 
目 

一 資料審查 50％ 

二 口試：50％ 

一般生名額 5 名 

備   註 

一、口試時間：  年 月 日上午 點 分開始。 

口試地點：人文社會科學院 101 會議室 

二、審查資料：【第（一）至第（三）項為必備，資料請備妥三份，證明文

件請用影印，概不退還】 

（一）個人履歷（含自傳） 

（二）大學歷年成績單 

（三）計畫書 

（四）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如：大學社團參與及學習、服務情

形；社會服務或教學與學術表現…等） 

三、注意事項：總成績相同時，依口試成績較高者優先錄取。 

聯絡電話(02)24622192 轉 2010 

網址： http://ntouioc.nto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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